附件3 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（初稿）
行政机关名称：常张乡人民政府
	序号
	事项名称
	证明用途
	设定依据
	索要单位
	开具单位
	监管措施
	备注

	1
	特困人员证明(死亡证明)
	特困人员补贴申请办理（注销）
	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
	民政
	村委
	
	

	2
	低保人员
（死亡证明）
	城镇（农村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（死亡、注销）
	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
	民政
	村委
	
	

	3
	高龄人员
（死亡证明）
	高龄津贴死亡注销
	证明高龄人员已死亡
注销领取高龄津贴
	民政
	村委
	
	

	4
	残疾人员健在（死亡）证明
	残疾人员生活（护理）补贴领取（注销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
	民政
	村委
	
	

	5
	家庭贫困证明
	助学贷款
	助学贷款要求出具家庭贫困情况
	民政
	村委
	
	

	6
	年审无法出行仍健在证明
	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	证明村民由于丧失行动能力无法出行办理年审手续
	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	村委
	
	

	9
	参保人员死亡证明
	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死亡注销
	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
	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	村委
	
	

	10
	参保人员生存证明
	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年审代办
	参保人员生病住院、居家治疗或行动不便无法亲自进行待遇领取资格认证，由亲属或法定代理人代办需出具该参保人生存证明
	社会保障服务中心
	[bookmark: _GoBack]村委
	
	

	11
	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建房证明
	农村宅基地审批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	国土、环保、安监站
	村委
	
	

	12
	村委用地证明
	乡村规划许可证初审
	《城乡规划法》
	国土、环保、安监站
	村委
	
	

	14
	林木权属证明
	林木采伐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
	林业站
	村委
	
	


注：1.证明事项应当有法律、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依据。


2.设定依据填写：依据名称、文号及条文



